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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福建省商務廳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fiet.gov.cn/zjswt/jgzn/jgcs/myycyaqc/tzgg_474/201504/t20150420_147433.htm）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关于印发关于印发关于印发关于印发《《《《中国中国中国中国（（（（福建福建福建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境内外维修业务试点管理暂行办法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境内外维修业务试点管理暂行办法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境内外维修业务试点管理暂行办法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境内外维修业务试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    

    

闽商务贸产闽商务贸产闽商务贸产闽商务贸产〔〔〔〔2015201520152015〕〕〕〕7777 号号号号    

 

福建自贸试验区福州片区管委会、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管委会、福建自贸试验区平潭

片区管委会： 

 

现将《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境内外维修业务试点管理暂行办法》，印发给你

们，请遵照执行。 

 

 

福建省商务厅    福建省经信委  

福州海关    厦门海关 

福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厦门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2015 年 3 月 5 日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福建福建福建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境内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境内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境内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境内    

外维修业务试点管理暂行办法外维修业务试点管理暂行办法外维修业务试点管理暂行办法外维修业务试点管理暂行办法    

 

一、业务定义  

（一）本意见所称的维修业务，是指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福建自贸

试验区”）内的企业对来自境内外的部分损坏、部分功能丧失或者出现缺陷的货物进行检测、

维修的经营活动。维修货物包括已维修货物、待维修货物、维修用料件、维修废品及边角料。  

 

二、企业准入  

    （二）福建自贸试验区各片区管委会全面负责本辖区境内外维修业务的管理工作。核准项

目时，在严格执行相关进出口政策和有效控制环境风险的前提下，应把握“高技术含量、高附

加值、污染可控”的原则。  

（三）开展境内外维修业务的企业须为福建自贸试验区各片区内注册的独立法人企业（含

分支机构），经工商部门登记，获得相应的经营资质，有开展相应业务场地、诚信度高、管理

体制健全，符合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环保等部门的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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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关监管  

（四）海关凭福建自贸试验区所在片区管委会出具的审核意见办理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维

修业务的有关手续。 

（五）对从境外进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经维修后出境的维修货物实行保税监管，进境维

修耗用的保税料件在已维修货物复出境后予以核销；对从境内区外进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经

维修后出区的已维修货物，海关对维修业务产生的维修费用以维修用料件费和修理费（含检测

费）为基础审定完税价格。 

（六）从境外进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维修产生的维修废品和边角料，原则上应当退运出境；

确不能退运出境的，比照《海关总署、环境保护部、商务部、质检总局关于出口加工区边角料、

废品、残次品出区处理问题的通知》（署加发（ 2009）172 号）有关规定办理；其中，属于固

体废物的，按照《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商务部、发展改革委、海关总署、

质检总局令第 12 号）有关规定办理。（具备废物处置资质的企业名单由省、市环保主管部门对

外公告）  

（七）从境内区外进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维修产生维修废品，应运回境内区外，不再另行

征税；产生边角料比照署加发（ 2009）172 号规定办理相关手续；上述维修废品、边角料属于

固体废物的，按照《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商务部、发展改革委、海关总署、

质检总局令第 12 号）有关规定办理。 

（八）从境外（或境内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进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维修货物（含不能维

修货物）须在海关规定期限内复运出境（或复运出区）；对从境外进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维修

后确需进口的，海关按现行进口货物有关规定进行监管。 

（九）在试验区内、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开展的维修业务，按照现行海关对于“修理物品”

等有关管理规定进行监管。 

 

四、检验检疫  

（十）所有从境外入区的维修货物，由检验检疫机构参照入境旧机电产品管理制度实施检

验检疫监管。  

（十一）福建自贸试验区各片区开展境外入区维修业务的企业，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抽批

检验+周期监管”检验监管模式。即符合一定条件的入境维修用旧机电产品可免于海外装运前

检验；检验检疫机构采取抽批检验和周期性监管替代对入境维修用旧机电产品的批次化检验。 

（十二）对于从境内区外入区的维修货物，不从各片区出境的，不实施检验监管。  

 

五、其他  

（十三）福建自贸试验区各片区的境内外维修业务的事中、事后监管由海关、检验检疫等

有关部门按有关规定办理。 

    （十四）本意见自福建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经国务院批复后实施，有效期暂定一年。实施

细则以各相关职能部门出台的具体管理办法为准。 


